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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建筑哲学是工程哲学的重要研究领域。建筑哲

学以工程哲学为理论背景，其研究内容与以海德格

尔为代表的西方技术哲学存在着内在渊源，是工程

哲学与技术哲学之间重要的接榫点；同时，建筑哲学

研究也是科学哲学朝向实践拓展的一种有效形式。

现象学视角的建筑哲学则与海德格尔存在主义现象

学以及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具有密切的理论耦

合。目前，工程哲学的研究势头正盛，建筑现象学则

是对这一学术领域进一步细化研究，因此，无论从理

论还是实践层面，这项研究都值得学界持续关注。

相对于现象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研究历史，学

界对现象学意义的建筑哲学研究可谓后来居上，“有

关的著述自 20世纪 70年代末陆陆续续地发表和出

版。到 80—90年代著作和论文已达一定规模，其中

绝大多数是研究论著。……较早开展于人文地理学

对环境和人地关系的研究”。①建筑现象学②研究大

体上分为两条进路。一条以海德格尔存在主义现象

学为理论基础，侧重于建筑的理论研究。这条进路

以建筑的场所中心化、空间形成、天地神人四位一

体、层化世界等为主题，以对建筑的静态分析和反思

为主要哲思方式。挪威著名建筑理论家诺伯舒兹

(C. Norberg-Schulz，又译诺伯格·舒尔兹)的建筑现象

学思想与海德格尔一脉相承。基于海德格尔现象学

理论以及诺伯舒兹自身深厚的建筑学理论与实践功

底，他主要从存在主义哲学视角探讨建筑哲学，其成

空间、场所与生活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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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集中于《场所精神——走向建筑的现象学》《存在、

建筑、空间》《居住的概念》等著作。另一条进路以梅

洛-庞蒂知觉现象学为理论背景，侧重于建筑的实践

分析。这条进路强调建筑与环境、氛围、人的视觉、

听觉、触摸、嗅觉、味觉以及身体为中心的体验。其

理论的主要继承者斯蒂文·霍尔(Steven Holl)是美国

新一代建筑大师的代表，他的建筑作品以对空间与

光线以及建筑的“纠结体验”等独特研究而自成一

派，另外，芬兰建筑学家帕拉斯马(Juhani Pallasmaa)
等学者结合柏格森“时间绵延”理论所进行的研究，

也使这条研究进路日渐丰富。

本文基于上述两种主要的建筑现象学研究进

路，拟从存在论、认识论和价值论等三个方面分析建

筑这一大类工程集成系统，并通过讨论空间、场所等

建筑要素之于生活世界的内在关联揭示建筑现象学

的哲学内涵与本质。正如霍尔所言：“21世纪把建筑

学推向了一个用历史语汇并不能完全表达出我们所

想描述的语义的时代，而现象学，作为一种思维和知

觉方式，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建筑学概念。”③

二、建筑现象学的哲学意蕴

建筑是生活世界中的人工实在，是由不同的专

业群体共同参与、建构而成为一种有意义的整体。

“建筑需要结合其他学科比如艺术、工程、科学、技术

综合考虑……应当认识到，建筑与人类社会的全部

生活息息相关。”④品质精良的建筑表征着一个地区

的经济、文化、政治等综合实力，体现该地区的科技

发达水平及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就结构而言，建

筑是一种有序空间，其秩序体现在外观牢固、柱梁可

靠、墙体整齐、建筑物的内部与外部线条清晰交汇等

方面，并呈现接合、归置、镶嵌、矗立等特质。从设计

效果来看，任何建筑都是一个完整的几何系统，其基

本要素包括空间、场所、边界等，并与环境形成多元

互动。因此，建筑通常具有功能性、开放性、层次性

等系统属性，并与环境融合呈现自组织态势。在特

定环境下，建筑往往成为视觉焦点之所在。从存在

论意义，建筑的本质在于其本身，即海德格尔“物即

其显现”，建筑通过自身显现其内涵及其演化过程。

物就是被名之为建筑的承载，是被抛置于大地、处于

无遮蔽状态并显示“在者”意义的在场物。它首先是

实体的“在”；其次是具有构成空间的场所，并具备

长、宽、高等几何属性；再次，“大地是筑居的载体”。⑤

人出于寻求自我保护、获得私密空间以及满足公共

场所在个体与社会两个层面互动与交流的需要而建

造了建筑。

按照现象学的基本观点，建筑本身是什么就是

什么。“人们所体验到的建筑就是此时此地的建筑和

其场所自身。”⑥建筑以自身为参照，它们的存在状态

不言自明。建筑并不会因为我们对其产生不同的认

知就有所变化。它就在那里，除了我们认知到的，它

没有向我们提供任何额外信息，而我们对其认知就

定位于我们所能感(知)觉的位置，我们的意识并不能

在其中任意添加成分。当我们仔细端详这些建筑

物，我们的意识也会随之“渐入佳境”。此时，建筑不

会分散我们的注意力，反而会使观察者更加关注其

细节，以洞悉其中散发的信息来丰富我们的内心体

验。一方面，建筑的存在始于人的心理存在，是建筑

师把“思维中的设计”具象化和实体化的过程。格式

塔(Gestalt)心理学认为，人对于外部世界的认知与个

体心理先天存在的认知结构有关。进一步说，即使

外部世界给出的信息不完整，也可能透过这个认知

结构在心理世界中得以“复原”并实现整全化。建筑

的原型存在于人的思维之中，建筑则是这种原型投

射于外部世界的具体表达。另一方面，建筑是以集

结方式成为世界的重要部分并表达世界意义的承载

物。人需要在纷扰的环境中拥有“定居于此并与其

他空间保持适当距离”的空间，在这个特定空间，未

加过滤的公共信息被静谧与个体的私密信息替代，

“当我们能‘辨认’组成我们环境的物所透露的事时

才能诗情画意地居住。物是由于揭露的目的而制造

的，它们集结世界”。⑦如果建筑安全、宜居，并与环

境和谐，人居于其中就可以充分体验生活的乐趣和

意义。

从认识论意义来看，建筑现象学的核心是“直接

面向并认知建筑”，而不是通过心智及思维的再加

工。具有“筑居”基本功能的建筑通过“思”被意识反

映而显现其稳固、安全的特征。“这些成分(指人的最

原始的心理状态包括了空间的、情感的和心理的成

分)组合到一起所形成的密码又把镜像投射到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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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建筑最基本形式的认知与体验上。”⑧也就是说，

只有通过人的感知觉以及沉思冥想达到对建筑的

“认同”状态(栖居即为一种形式的认同)，才可使作为

“物自体”的建筑本质有机会得以全面敞开。

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Transcendent Phenomenol⁃
ogy)核心命题“回到事物本身”之于建筑现象学的涵

义就在于反对“心智构造”，建筑本质应回到具体的

场所那里去寻求答案，从人在场所中体验到的一切

获得对建筑本质的认知。按照胡塞尔的观点，主体

意识活动和作为意识活动结果的意识对象都具有观

念性和客观性特征，意识对象是意识构造的产物，不

同的意识主体所构造的意识结果也不相同。在建筑

现象学中，建筑是主体的意识对象，主体对于建筑产

生的意识各不相同，这种差异性来源于朝向意识自

身的认知主体的思考方式、社会阅历与认知背景，人

们随着环境变化从个体经验中抽取关于建筑的结

构、特性、精神气质，并据此调整对建筑的认知。人

对建筑的认知首先是通过建筑“意义和价值”而不是

通过“客观知识”获得，当人接触建筑(而不仅仅是

“盯着它看”)，人与建筑可能达成某种“会通”，比如，

凝视建筑，含有回忆和反思意味；转动门把手，是与

其握手；轻抚或敲击其表面，是对建筑材料和功用的

零距离探索。建筑的材质及其用料细节、建筑物的

色彩、造型、采光等都是由人的全部知觉整合为一个

完整的、留存于记忆系统的独特体验。沉淀于个体

记忆的这些体验，经由多元表达途径，转换为集体记

忆相沿成习并成为“超越的体验”，构成“难以言说

的”复合认知。同时，人通过肢体、感官作用于建筑

而形成对建筑及其环境、氛围所获得的认识与感受，

这正是霍尔所言的“纠结体验”。体验建筑并由此以

身体为中介进行传递和表达，“各种感觉器官综合在

一起所获得的建筑体验与知觉就是一种纠结和绵延

的整体建筑知觉体验”，“在令人难以忘怀的建筑经

验中，时间、空间和物体都融合进一个整体”，⑨这种

体验和认知往往不受时空和建筑位置变迁的影响而

构成永恒的回忆体验。

根据皮亚杰(Jean Piaget)发生认识论的分析，人

的认识过程是一个既存在认知的结构因素(如知觉

的先天组织原则)，又存在这种认知结构在社会环境

的后天发生与发展过程，也就是“在后天的活动中逐渐

形成的‘结构’，即建构论(constructivism)的结构”。⑩

认知肇端于联系主体与客体的动作中，并经过主体

的后天构造使认知结构不断趋于完善。学龄前儿童

处于表象思维的前运算阶段，这个阶段的儿童构建

建筑玩具，往往是根据他所看到的不同建筑(不仅仅

是单一建筑)的共性，经过“推倒—重建”的反复过程

完成。这表明，心理首先需要存有建筑“具象”，在主

体与客体相互作用下，经由人的内化(在新的认知水

平上按照新的方式组织起来)与外化(运用动作格式

组织经验并作用于客体)的双重建构，从而导致新的

认知“发生”。

霍尔将其建筑学著作命名为《锚固》，意即将作

为“内在知觉”(inner perception)的结果(个体对建筑

的感受及经验，属于感性认知结果)“固定”并作用于

作为“外在知觉”(outer perception)(被人们广泛认同的

由建筑知识构成的理论体系，属于理性认知结果)的
特定秩序中。因此，就居住基本目的而言，建筑的首

要任务不是“构建理论”，而是通过设计与营造呈现

建筑的“精神气质”。

从价值论意义来看，建筑现象学是基于技性科

学(technical-science)、现代工程技术，对建筑及其要

素(包括空间、场所、造型)展开人文思考而逐渐形成

的哲学理论，建筑与人、环境的关系经历了从依附、

改造到伙伴关系等不同阶段的发展过程，这些阶段

既标志着建筑水平的不断提升，也彰显出建筑在社

会发展中的价值，“建筑哲学之重要在于它是建筑价

值观的坐标”。建筑的基本功能是居住，如果不考

虑这种功能，其意义和价值就会降低。当今社会快

速发展，建筑工程随处可见，但有些建筑过分追求外

表奢华、造型夸张甚至怪异。不可否认，其中部分建

筑作品充满想象力，并在视觉上成功吸引大众视线，

但往往无法得到普遍认同，因为这些建筑未充分考

虑人们对建筑的全面认知和审美体验，也未全面评

估其与环境氛围是否和谐，无法使民众的意识对其

全面敞开并深入体验其“精神气质”所在。人们评价

与欣赏一件建筑作品，往往是基于该作品造型的传

承而不是过度张扬，基于其与传统理念和审美格局

的通约而不是无限度“颠覆传统”。人们并不希望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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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风格的建筑充斥于生活视野，更不会绞尽脑汁去

揣测建筑师过于复杂的设计理念。如果建筑的设计

理念与世界彻底脱节，“建筑就成为纯粹为眼睛服务

的舞台背景”，这样的建筑无论从审美角度还是认

同感都难言成功。

综上，建筑现象学强调将建筑本质融入个人体

验，突出人对建筑的构成细节以及人与建筑互动中

获得的感知与体验，它具有“可意会而不可言传”认

知特征，是构成日常生活的真实基础和来源。“在这

种情状中体验的‘现象’是一种纯粹意识的自我观

照。在这种对意识的自我观照中人们得以对现象是

如何在意识中呈现的以及在意识中现象的构成方式

进行反思。”在现象学语境下，人对建筑的体验以及

形成认知，要求人将既有观念和偏好暂时悬置，去除

任何先入之见，全身心投入对建筑的体验，以期获得

对其本质的原初认知。这种认知是一种纯粹的意识

状态，它与社会阅历、知识背景、个人对建筑的兴趣

程度等因素有关，通过对意识的自我观照把握建筑

的精神内涵与本质，并确立体验者经由对建筑的切

身感受与反思而获得“确定的真实性”。

三、空间与场所

空间是一个抽象概念。亚里士多德认为空间是

由“‘与物体同在的和一切感觉到的物体所处的位

置’的‘位置’这一概念而来……位置是物体所占空

间的范围”，这里的“位置”即指场所。欧几里得则

把空间定义为“无限、等质的基本次元，是人类认知

的先验范畴”，等等。尽管如此，“空间从来就不是

空洞的，它往往蕴涵着某种意义”。不论何处空间，

都存在着视野所及的范围，也就是说，是经由人去观

察、开拓并加以运用的区域，以使得特定空间与特定

目的相互协调。在某种意义上，空间反映着人的情

绪和行为，刻画着人的烙印。空间的基本意义在于

它使一个具象结构作为空间的支持物和实体平台成

为可能，同时，空间的存在使场所得以通过点、线、面

的几何形式明确地呈现出来。

空间大体可分为几何空间与生活空间。几何空

间是对事物进行思维抽象的产物，通过点、线、面的

形式完成直观表达，但是，“如果从这种具有普适性

的数学抽象空间出发来考虑建筑空间营造的本质，

那么这个意义上的空间就丧失了地点、场地、本质意

义上的建筑物，也即丧失了天、地、神、人的聚集，丧

失了人的定居”。对于人类经验而言，仅仅按照其

几何意义描述空间是不够的。生活空间弥补了这个

缺失，它指日常生活中的经验世界，尽管缺乏精确

性，但由于其对生活的生动描述，人们可以从中体验

生活与世界的本质，具有主观与客观的双重属性。

生活空间不仅是海德格尔“存在于世”理论的构成要

素，也是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相比之下，场所

是明晰的可以量化的具体范畴。它赋予人以“存在

的立足点”(Existential foothold)。场所具有长、宽、高

等几何要素并构成建筑的基本单位，任何具备这些

要素的都可称为场所(不限于“房间”)，比如床是为了

休息而建造的场所，门是为了安全而建造的场所，等

等。场所的主要意义在于，一方面，它可以为人的定

居提供一处安宁而稳定的居所；另一方面，它恰恰可

为定居于此的人体验此环境“是否有意义”提供所需

的经验度量，“定居的真正意义是指生活发生的空间

是场所”。如果此环境供以的生活氛围与质量不能

与人对于生活的诉求达成基本和谐，这样的场所只

有其“几何意义”。“我所处的空间”与“我所处的场

所”有着明确的距离关系，它表明“我”所处的位置之

于空间的边界限定。“我的身体”是判断“我所处的空

间”的物质基础，而空间由抽象形式转换为具体形式

(场所)的重要中介是“我的体验”。也就是说，空间首

先是由身体决定，再经由在场的瞬时体验及累积经

验呈现出来。就建筑现象学而言，空间是一种形式，

而场所是建筑的载体，一切行为都是在“场所”而不

是在“空间”发生。场所将“内容”填入空间使之具

象化与功能化而成为“建筑实在”，这是存在空间的

具体呈现。“空间在本质上是有空隙的东西，是被置

入自身范围内的东西。有空隙的东西总是被某一

场所(比如桥)聚合而成并提供出来……与此相应，诸

空间不是从‘空间’那里而是从诸场所那里获得其

在。”如果没有场所，人们对空间的认知就是零散而

空洞的。

空间无处不在，而场所往往是有着确定边界的

几何体。有场所必有空间，而空间却往往不具有场

所的“物质实在性”。场所首先是为筑居而建，对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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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进行填充、整合使之边界明晰、功能完善，这个过

程就将带有间隔与延展的空间“植入”场所的结构

中。场所的建造过程是对空间的约束过程，人基于

场所不断向外部世界拓展空间。和谐安全的场所赋

予空间和心理以自由，它是一种有序的自组织。“场

所庇护白日梦，保护着梦想者，它允许人们在平静中

梦想”，和谐安宁的场所是身心栖居的家园。正如

《黄帝宅经》所言：“故宅者，人之本。人以宅为家，居

若安，即家代昌吉。若不安，即门族衰微。……人因

宅而立，宅因人得存，人宅相扶，感通天地。”对场所

的认知需要思维和身体的感知觉共同参与，基于对

场所的长期积累体验，人在其中生成的感受以及生

活态度、生活方式会逐渐与之取得和谐，从而使对场

所产生归属感与认同感成为可能。身处陌生环境的

人，无论这个环境多么繁荣发达，如果缺失归属感与

认同感，对他而言，此地与其说存在“场所”还不如说

只是一个大“空间”。

海德格尔认为，“诸空间是从场所来领会其存在

的，而不是从所谓‘空间’来领会的”。在他看来，建

造意味着居住。所谓“我在”“你在”就意味着我住

着、你住着。居住是建筑存在的根本，而场所是建筑

存在的核心，由诸场所构建而成的称为建筑物，正如

海德格尔所言的对这些建筑物“有所思”时，才能认

清其建造—筑居的本质。建筑与场所从环境与“诗

意地栖居”两个层面共同构成一种联系，建筑依据场

所的内涵而设计建造，两者融为一体才可超越筑居

的基本要求，达到栖居的境界。空间、场所与环境汇

聚而成特定意义，使建筑超越作为具象的实体功能

之基本需求，并赋予场所诗意而深刻的景观效果与

现实意义。尤其在诗意层面，它意味着建筑的固有

内涵和表达方式与建筑师试图注入场所的理念交互

贯通，并确保触发与之相关的认识主体的联想、回忆

和反思，与建筑师赋予建筑的某种理念是在同一意

向下得到不同层次的导引，从而获得对建筑完整的

认知体验。因此，对于建筑的观察与体验等细节应

当成为建筑师在构思、设计时着重考虑的问题。

四、建筑与生活世界

我们从现象学视角考察建筑的出发点与落脚点

都是生活世界本身，生活世界往往作为含有时空背

景的日常生活与人的行为、思维、精神等产生交互。

建筑首要的功能是满足生活的基本需要，“建筑学绝

对不是一门‘纯粹’艺术，而是一门实用艺术，它永远

需要效忠‘使用’和‘艺术’两个主人”。生活世界的

构建与发展也离不开建筑，对建筑的体验与反思也

来自生活阅历的点滴积累与体验。因此，探究建筑

现象学的内涵应当回归生活的本质。

建筑集聚着生活本质，这种集聚通过风格各异

并达到一定体量的建筑聚落体现。建筑的聚落主要

表现为城镇住所和农业村落，前者以大规模楼盘聚

落为典型，后者则以传统村庄为代表。建筑的精神

气质、建筑特色与该建筑聚落所处环境和历史、文化

背景相关，建筑以遵循当地风俗和生活习惯的方式

构筑生活世界。如诺伯舒兹所言，建筑设计主要应

当以“日常的生活世界”为构建原型，这是由“生活世

界是全部的真实现象”所决定的。建筑与生活世界

中的人的关系主要体现为筑居与栖居。这两类居住

方式表现为某种递进意味：“筑居”是“驻扎”“逗留于

此处”，是人“平平常常”居于生活世界的某个地方；

栖居则不仅是一般意义的“居住”，而是“人存在于大

地的一种重要方式”，它既是普通生物的栖息和“舒

适安心地住在”，更是用心保护、安抚、养育、保藏与

照顾所居住的此处。栖居是与万物同在的留驻，它

深刻揭示了存在的意义。栖居的在场(The Present)方
式表现为对“大地、苍穹、诸神及众生”四位一体提供

保护，“解放与保护”意味着“维护其在场、存在，在其

在场上珍爱、看护这四重整体”，而只有当万物以自

己的方式自由存在，才可能对“大地、苍穹、诸神与

人”构成解放与保护。做到这一点，需要通过适宜的

途径和环节渐次实现，“定居(即海德格尔意义的栖

居)的含义不仅是居住、培育，或者构建空间。定居

意味着以一种适应自然节奏的方式生活，这种方式

把生活视为锚固于(anchored in)人类历史并直面未

来，构建家园，这个家园是与生态及社会环境交流的

日常象征”。

筑居以栖居为指归，栖居使人诗意地生活。“筑

居的本质是给定栖居，筑居通过合成诸空间来设立

诸场所，而它正是在这种设立中达到它的本质的。

只有去栖居，我们才能有所建造。”栖居也是通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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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表现形式及人“在”的本质特征获得人对于建

筑的深刻体验。在这里，人之“在”意即“在栖居中他

们因居留于诸物与诸场所之间而占据着诸空间”，这

使得众生得以充分自由的方式去体验建筑的空间与

场所。如果将筑居与栖居和人对于建筑之“思”截然

分开，只为生存而居住，只为居住而建造，放弃“经过

思的‘筑居’最终目的是为达到‘栖居’”这一信念，人

就不会从意识层面把对生活品质的追求转化为向往

栖居的现实行动。芒福德曾经一针见血指出，“城镇

居住的拥挤，没有限度；地租房租的增加上涨，也没

有限度！城市建设，分区规划的实践，建筑物的分

布，都没有标准可言，没有秩序可遵循，没有美学意

义可追求，没有道理可讲！只有一个控制手段还继

续运作：利润！”因此，栖居的意义不单纯是考虑房

屋面积大小、房价是否上涨，居住在闹市还是乡村，

更在于它是人们对于建筑的“住之所思”。“如果它们

(指栖居及对其所思)坚定不移地保持在自身的界限

之内并且认识到二者的完满性都是来自长期的体验

与不间断的实践，那么它们就能够互相倾听”，并诗

意地栖居于这片大地之上。这是人回归大地的饱满

状态，它使人的意识与精神祥和而安宁。

总之，建筑往往反映哲学的某种观念，哲学也总

是能够透视建筑的精神内涵，每一处建筑都拥有专

属的风格与个性，这使得人们有机会透过其表面洞

悉、体验建筑之“魂”。建筑现象学研究需要回归生

活世界之本质，人对建筑积极而深刻的认知也应当

同生活世界相结合，这种认知不会停留于意识的表

象内容，它更多根植于人的生活经验之点滴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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